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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7/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7_A6_8F_c65_457191.htm 第一条 普通高等学校(以下简称

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应贯彻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明的

原则，德智体美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第二条 符

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可以申请报名：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法律和教育部有关法规； 2.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

具有同等学力； 3.身体健康； 4.遵守福建省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报考简章、省高招委、省教育厅、省高招办、省招生监察

部门颁布实施的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第三条 下列人员不得报

名： 1.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的在校生； 2.高级

中等教育学校非应届毕业的在校生（符合报考少年班条件者

或另有规定者除外）； 3.因触犯刑律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

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第四条 申请报考高等学校的所有考生(

包括统考生、单考生、保送生等)除经省教育厅、省高招办同

意者外均须在本人户口所在县(市、区)高招办(含招考中心，

下同)指定的地点报名。符合条件的所有考生均应签订诚信高

考承诺书。 第五条 除福建省人民政府另有规定外，户口新迁

入我省的考生，必须同时具有我省高级中等教育学籍，且已

在我省高级中等教育学校学习一学年以上方可申请在我省报

考。 第六条 在我省定居并具备报名资格的外国侨民，持省公

安厅填发的《外侨居留证》，可在居住地县(市、区)高招办

指定的地点报名。 第七条 考生报名时间为：2007年12月20日

至12月25日(双休日照常办理)，逾期不再受理。各报名点必须

本着方便考生，防止差错的原则，在醒目处张贴报考简章、



有关样表(卡)、报名程序及报考注意事项等，并加强招生咨

询与填涂表(卡)的技术指导工作，督促考生认真、准确填涂

有关表(卡)的内容。 第八条 报名时考生须持本人有效户口证

明、身份证以及规定的其他证件或材料，亲自签订诚信高考

承诺书和填涂有关表(卡)，现场采集考生本人照片信息和报

名信息，亲自认真核对报名点计算机打印的本人报名表内容

并签字确认。考生应对本人填涂的报名表(卡)及其他有关表(

卡)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因填涂失误造成的后果，由

考生本人负责。 第九条 考生报名时须按规定缴交报名考试费

。 第十条 考生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主要是考核考生本人的现

实表现。考生所在学校或单位（没有工作单位的考生由其户

口所在乡镇或街道办事处）应对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品德

作出全面鉴定。对受过刑事处罚、治安管理行政处罚或违纪

处分的考生，有关部门要向报名所在地的高招办及时提供所

犯错误的事实、处理意见和考生本人对错误的认识及改正错

误后的现实表现等翔实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考核

材料由高招办负责归入该考生报考资料中。 第十一条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属于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不合格： 1.有反对四项

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言行或参加邪教组织的； 2.道德品质

恶劣的，经教育仍不思悔改的。 第十二条 报考高等学校的所

有考生均须参加身体健康状况检查(以下简称体检)。省教育

厅会同省卫生厅制订体检工作的组织办法，由考生报名所在

地县（市、区）教育局会同当地卫生部门组织实施。考生的

体检须在指定的体检医院进行，非指定的体检医院为考生作

出的体检结论或由指定的体检医院在规定体检时间以外为考

生作出的体检结论一律无效。对徇私舞弊、弄虚作假形成的



考生体检结论，除宣布无效外，还应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

。 第十三条 省教育厅指定的省级终检医院负责协调有关方面

对各地按正常程序上报有异议的考生体检结论做出最终裁定

。 第十四条 福建省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以下简称全

国统考)于2008年6月7日至8日举行。 第十五条 2008年福建省

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考继续实行“3 文科综合／理科综合”

的高考科目设置方案。 报考文史类以及报考文科音乐、文科

美术、文科体育类的考生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文

科综合等四门；报考理工类以及报考理科音乐、理科美术、

理科体育类的考生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理科综合

等四门。其中，语文、数学和外语三科试卷满分均为150分，

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试卷满分均为300分。 第十六条 全国统

考科目的外语分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

等六个语种，由考生任选一种参加考试。外语科目考试试题

包括听力考试部分，听力考试部分卷面分值为30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